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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設立“貧窮線”意見書 (2012.12) 

 
群福婦女權益會是由一群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所組成。被虐婦女在離開家庭

後，以姊妹過來人的經驗及身份，推動相關服務及政策改善，更以自助互助精神

團結姊妹，透過同路人互相扶持共建新生。 

群福的會員大多是要領取綜援去支撐脫離家庭暴力後的生活，對於政府設立貧窮

線、及制訂相關政策，我們有以下意見︰ 

1. 貧窮線不應低於“綜援金額”水平︰ 

綜援金額的水平一直追不上通脹，綜援受助人往往連基本生活也難以應付，

受助人根本沒有資源可進一步改善生活。 

所以，我們建議貧窮線應要滿足基層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水平，而政府也應

盡快檢討綜援的資助內容和資助金額，使綜援受助人能生活在合理水平。 

 

2. 扶貧政策要放寛新來港婦女七年限期 

在 2004 年，政府將申請「綜援」的資格由居港滿一年改為七年，製造了一批

「食煲仔飯」（即只能依靠子女綜援金過活）的新來港婦女，她們被剔出「安

全網」之外，導致子女亦陷入赤貧。 

所以，我們建議，政府在制訂貧窮政策時，應針對新來港婦女處境作出改善，

放寛七年限期，以及放寛綜援受助人在就業後的“豁免計算入息”的標準，

讓綜援受助人可以累積社會資本以脫離綜援。 

 

3. 要協助綜援單親婦女脫貧，要盡快設立贍養費局 

協助貧窮人口脫貧是政府的責任，但是單親家庭子女的生活承擔責任，則應

該由前夫分擔。 

以群福的會員為例，不少單親婦女在照顧子女方面，也獲得法庭判予贍養費，

但因為曾受家暴的背景，是不想直接向前夫追討贍養費﹔而前夫往往看到這

漏洞而拖欠贍養費，以至單親家庭婦女因追不到贍養費，生活更陷入困難。 

所以，脫貧政策不單是政府出力，也應設贍養費局協助婦女追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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